佛光大學財物管理辦法

八十九年八月十日第一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

  九十年二月廿一日第十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
九十年十月十七日第四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
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第十三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
九十三年十月六日第四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
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八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
九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第十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
第1條    本校為有效管理財物，依據行政院頒佈之「事物管理手冊」及「財物標準分類」，

並參酌本校實際狀況，特訂定「佛光人文社會學院財物管理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
第2條    所稱財物，乃財產及物品之總稱：

一、財產：

（一）係指供本校使用之土地、土地改良物、房屋建築及設備。

（二）金額超過新台幣一萬元且使用年限兩年以上之機械儀器及設備、交通及運輸設備與通訊設備及其他什項設備。     

（三）圖書館典藏之分類圖書依有關規定理。

二、物品：係指不屬於前述財產之設備、用具，包括消耗用品及非消耗品。

第三條   財產係採用分層負責保管制：

一、財物登記管理單位：保管組——負責全校財物驗收、分類編號、登記與管理工作，包括財物之異動、盤點、報廢、損失處理等相關事宜。

二、財物使用管理單位：各單位——負責所使用財物之保管、養護、報修及財物增減、移轉、報廢等相關事宜。

第4條    單位之保管人員，由該單位主管指定編制內人員一員，負責承辦該單位財物保管事

宜。

第5條    各單位請購之財產、物品，各財物實際使用人負有保管及維護之責任。

第6條    各單位採購之財產，經驗收合格後，由保管組依行政院頒佈之「財物分類標準」，

辦理財物分類編號建檔列管。但圖書分類編號由圖書館依圖書管理方式自行編訂。

第7條    保管組應統一製作財物標籤，並黏貼於各類財產明顯處；標籤如有磨損或脫落，使

用單位應向保管組申請補發，重新黏貼。

第八條   金額年限未達財產標準之機械及設備、交通及運輸設備、雜項設備與非消耗品，由各單位保管人員予以登記列管，並將單位財物清單一份交由保管組存留。

第9條  分配各單位使用之財產，因業務需要移轉至另單位時，應即填具「財物移轉通知單」（附件一）為財產移轉之登記。

第10條 各單位人員離職或調動時，應將其經管或使用之財產列冊點交，並填具「財物保管人異動通知單」（附件二），並於二週內完成辦理財物保管人異動或財物移轉之登記；若逾期且經通知後仍未辦理者，得簽請人事室懲處。如有財物短缺而未賠償者，除不發給離職證明文件，並追究保責外，其情節重大者，依法究辦。

第十一條  財物之借用，應辦理借用手續：

一、本單位其他人員或本校其他單位人員借用時，應設立登記簿列管，以明瞭該財物實際使用情形。

二、書立財物借據（附件三），並將借用財產之維護、安全保管責任載明於借據中。

三、如有附屬設備者，應列具清單作為借據之附件，並將各項附屬設備依照清單點交。

四、收回時應逐項點收，注意交還之財產是否完整及附屬設備之數量是否相符，如有損壞或短少時，應要求借用人賠償。

第十二條  為勘驗評議財產使用情形設置本校財產勘驗評議小組，其編組及職責如下：

一、編組：由總務長、主任秘書、會計主任、事務組組長及遴選相關技術專業人員若干人組成之。評議會議由總務長為召集人並主持會議。
二、職責：

（一）財產如已喪失其效能時，由小組鑑定是否具有修復價值。

（二）財產毀損或遺失時，由小組評定其賠償責任。
（三）評估汰舊換新之必要性。

第十三條  財產管理或使用人，對所經管之財產，遇有遺失、毀損或因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失時，由財產勘驗評議小組鑑定，並由財產管理或使用人填具「財產報廢減損單」（附件四）。

一、財產遺失，若因遭失竊應至警察局備案，除因災害或不可抗力，經查明屬實外，應負賠償之責任。

二、財產毀損仍可修復使用，由財產勘驗評議小組鑑定其修復賠償之責。

三、財產毀損，不堪修復使用時，由財產勘驗評議小組鑑定並簽註意見，陳請校長核定辦理。

四、賠償價格，應以遺失或損毀前時建置購入之財產價格為準，並按已使用年限折舊計算之。其已超過年限使用或不可抗力損壞得以申請報廢，無法折舊計算賠償標準時，按財產之陳本價格五分之一賠償。

第十四條  各單位財產遇有損毀不堪修理，或已達使用年限不堪再使用時須報廢之，處理方式如下：

一、由財產勘驗評議小組鑑定並簽註意見，由保管人員填具財產減損單送保管組，陳請校長核准後報廢之。

二、報廢之廢品所變賣之金額全部納入學校其他收入。

第十五條  本校財物，每年由保管組會同會計室至各單位實際盤點乙次，抽盤則不限次數。盤點或抽盤時，如財物有無故損失者，單位主管應督導所屬財物使用人或管理人員查明原因，如屬非災害或不可抗力因素，以一個月為尋找失物期限，若尚未尋獲，應依規定負賠償責任。

第十六條  本辦法若未盡事宜，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第十七條  本辦法經行政議會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